
20242024..1111..1919 星期二星期二 ❘❘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邵敏宸邵敏宸❘❘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唐昉婷唐昉婷

新闻热线：0571-85310540 13857101115新闻热线新闻热线：：05710571--8531054085310540 1385710111513857101115 55案卷

海外购买古董，入境运输后丢失

2020年12月，小张网上参加美国纽约佳士得

公司的竞拍，成功购买了一件明万历年间的青花

花果杂宝纹盖罐，价格约为14.4万元。货物到达

香港后，小张与承接香港外贸转运代运业务的小

江（户籍地广东梅州）取得联系，协商由小江将

“古董大罐”从香港转运至河北省唐山市。12月

28日，小江告知小张，已收到货物并安排了转运

服务，小张为此支付了部分运费。2021年2月，

小张接到小江的消息，称其委托的第三方小陈弄

丢了货物，货物一直没有追回，小张便将小江起

诉至法院，请求赔偿经济损失30万元。

被告小江辩称，“古董大罐”属于特殊物品，

小张主张的货物价值没有依据；本案承运人实际

为第三方小陈，自己与小张之间只是简单的委托

关系，无须承担货物的赔偿责任。

双方形成运输合同法律关系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

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形成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小

江是否应当赔偿小张的损失及损失数额的确定。

法官认为，运输合同是指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

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

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本案中，

小张委托小江将古董由香港运输至河北省唐山

市，并且已经支付运费，双方形成运输合同法律

关系。

法院认为，案涉货物到达香港后，由小江指

定的人员收取了案涉货物，应当视为小张已成功

交付。在案涉货物丢失之前，小江均未告知小张

案涉货物已由他人接收，小张并不知道案外人小

陈的存在，故本案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的主体为小

江。

损失数额如何确定？

法院认为，案涉合同订立后，小江应对运输

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赔偿责任。本案

中，双方没有事前约定赔偿事宜。货物的毁损、

灭失的赔偿额，没有约定的，按照应当交付时货

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根据小张提供的银行

交易明细清单，证实其购买案涉货物及运费折合

人民币共计144489.8元。小江在承接案涉货物时

已了解该货物的价值和基本情况，故小江应向小

张赔偿其购买案涉货物等的相关费用；至于小张

以“古董大罐”具有不菲的市场价值为由，要求

小江赔偿其30万元，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综上，梅州中院判决小江全额赔偿小张购

买、运输古董的损失共计144489.8元。

小江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跨境运输的“古董大罐”不翼而飞
损失谁担？

未分摊修坟费“被除名”

王某（已过世）与熊某婚后生育了五个子女。王某过

世后，王红、王云、王祥三兄弟决定，共同为父母修建合

葬墓，三人同意平均分摊坟墓修建费及相关费用，由王

云、王祥具体实施修建坟墓篆刻墓碑，共计花费2.6万元。

然而，在坟墓修建过程中，王红经弟弟王云催促后未

分摊修建坟墓费用，所以王云在墓碑上也未篆刻哥哥王红

及其家人的姓名。

王红遂以王云未在墓碑上篆刻自己及其家人的姓名，侵

犯其人格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王云更换

墓碑，并加刻王红及家人的名字；判决王云停止侵害，消除

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和赔偿精神损失2000元。

碑上篆刻姓名获支持

案件经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系当事人之间因在墓

碑上刻名而产生的纠纷，逝者近亲属在墓碑上的刻名权益

属于人格权中的“其他人格利益”，应受法律保护。

王红作为王某的子女，依法享有对已故父亲进行祭奠

的权益，因此王红要求在其父亲的墓碑上篆刻自己及家人

的姓名符合法律规定。

本案因王红没有分摊修建坟墓费用所引发，王云亦同

意王红在分摊坟墓修建费用后，由王红自行加刻姓名，故

应由王红自行刻碑并承担刻碑费用，王云应予以协助。又

因王红没有分摊坟墓修建费用过错在先，且其无证据证明

其遭受了损失，其主张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赔礼道歉和赔偿精神损失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为此，法院判决王云协助（不阻挠）王红在逝者王某

墓碑上篆刻添加姓名，驳回王红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王红不服提起上诉。

经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调解，双方当事人按照一

审判决内容达成调解协议。

祭奠权虽然尚未类型化，
但属逝者亲属特定权益

法官表示，民间所谓祭奠权虽尚未成为一种类型化的

法定权利，但该权益是有近亲属关系的生者对逝者的哀

悼、追思的特定权益，其权益表现形式通常为对亲人死亡

情况的知情权益、悼念权益、墓碑刻名权益等。

本案中，王红系逝者王某儿子，但墓碑上未篆刻王红

及其家人的姓名，影响了其对逝者进行祭奠的权益，同时

可能使乡土社会从道德上对其持否定评价。人民法院最终

通过调解确定由王云协助王红篆刻姓名，妥善地化解家庭

内部矛盾，有助于对逝者近亲属祭奠权益的保护和兄弟姐

妹家庭关系的修复，弘扬了和谐、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文中人物系化名）

未分摊修坟费“被除名”
哥哥将弟弟告上法院

《人民法院报》吁青 林雪琦 曾柳青

承运方私自委托第三方运输“古董大罐”，货物在跨境运输过程中意外丢失，究竟谁要为此负
责？近日，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涉外运输合同纠纷案，判决承运人小江承担全部赔
偿责任。

法官说法：

合同相对性原则是确认责任主体的依据

合同相对性是指合同只对缔约当事人具有法

律约束力，对其他第三人不产生法律约束力。主

要表现为：一是主体的相对性，合同关系只能发

生在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二是合同内容的相对

性，合同中约定的权利和义务主要对双方当事人

产生约束力；三是责任的相对性，合同责任只能

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不对合同关系以外的人承

担合同责任。

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五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了合同

的相对性原则，即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

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表明

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由合同的当事人承受，第三人

不负担其中的义务，除非法律另有规定。

本案中，小江否认双方之间存在货物运输合同关

系，称二人之间为委托关系，主张实际承运人为第三

人小陈。根据查明的事实，小江是以其开设有香港转

运代运业务的名义承接小张的托运业务，并根据物品

类型、重量、货物价格等，自主确定了运费价格。因

此，案涉货物运输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且不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同有效。当货

物到达香港后，小张多次与小江沟通收货、转运事

宜，小江均未告知小张案涉货物已由他人接收。合同

相对性原则是确认责任主体的依据，因此，与小张存

在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的主体为小江，而非小江主张的

案外人小陈。至于小江与小张达成运输合意后，又自

行委托第三方作为承运人，系其与第三方的合同关

系，不应免除其对小张的合同义务。

法官表示，近年来，伴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和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海内外跨境购物融入人们的

日常生活，但由此产生的纠纷数量也呈增长态势。

为了保障自身权益，在网拍、委托运输过程中，应

当妥善保存好相关的物品信息、货款发票、物流单

据等，这些票据是自身维权的重要依据。如有跨境

运输的需要，应选择具有涉外运输资质的企业，并

对贵重货物投保货运险，以降低运输风险。

《重庆晨报》徐勤

父亲去世后，坟墓修建过程中，哥哥
未分摊修建费用，弟弟也就在墓碑上未
篆刻哥哥及其家人姓名。事后，哥哥以
侵犯其人格权为由，将弟弟告上法院。
近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重庆
法院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案例
（第七批），此案被收录其中，并披露了判
决结果。


